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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患風險中怎麼溝才能通？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之再反思

許耿銘*

摘要

英國學者 Rollason、Bracken、Hardy 與 Large 共同於 2018 年在《自然災 
害》（Natural Hazards）期刊中發表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一

文，反思當前水患中的風險溝通議題，探討在水患風險中應該如何進行溝通，

方能有效地傳達訊息。

雖然 Rollason 等學者以反思為名，檢視當前水患風險溝通現況中應興革

之事項，惟筆者認為尚有需「再」反思之處。本文認為檢視災害風險溝通時，

應考慮透過何種溝通管道與不同受眾進行溝通；其次，不同社經條件的溝通

對象，可能會出現阻礙其參與風險溝通的因素；再者，應瞭解公眾面對水患災

害之際，實質需要哪些防範水患的訊息內容；最後，應檢視在不同的風險情境

下，採取不同的風險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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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itish scholars published an article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in 
Journal of Natural Hazards in 2018. The researchers made attempt to rethink current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explore how to communicate in the flood risk situation in 
order to convey the message efficientl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still a need for “rethinking” even if Rollason and 
other scholars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in the name 
of rethinking. Firs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what kinds of channels 
to communicate with various audiences. Second, we expect to know the factors that 
might hinde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isk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we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information the public needs in the face of flood risk.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at we should respectively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risk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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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學者（Lehmann, 2015）的研究顯示，全球的降雨型態將變為更短延

時，因而可能增加降水量，並提高水患風險。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統計全世界屬於

國家層級的天然災害指出，未來平均年損失約 3,140 億美元（UNISDR, 2015）。
水文氣候災害（hydro-meteorological hazards）顯現水災所帶來的環境破壞與影

響力，已然成為二十一世紀全世界人類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對於水患災害

所致之衝擊，吾人若能透過妥適的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機制，提供

水患風險的相關資訊，方能整體性地提升避、減災的能力。

傳統風險管理過於強調客觀科技知識，藉由專業計算、規劃模式，此種過度

理性的方式，忽略了風險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複雜性、多變性與災難性，

因此，天然災害風險不僅是單純的靜態風險，而是在一社會系統互動下之動態

風險。在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價值觀中延伸而來的現代

社會風險管理模式，著重於將風險溝通視為風險管理程序中核心的聯繫與修正

角色，故自 1980 年代之後，風險溝通就獲得學者及各國政府的重視（袁國寧，

2007，頁 48，62）。
由於現今部分風險溝通仍偏重於政府單向式傳遞資訊給民眾，因此英國學

者 Rollason、Bracken、Hardy 與 Large（2018）共同在《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期刊中發表文章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運用反思的

觀點，檢視當前水患中的風險溝通議題，並倡議藉由參與式途徑（participatory 
approaches）推展雙向互動式之水患風險溝通，將民眾視為水患風險溝通的關

鍵。而此觀點乃與當前公共治理概念下，強調公民參與的意涵不謀而合。

不過，即使 Rollason 等人主張雙向式的風險溝通，但應該透過哪些管道進

行風險溝通？不同溝通對象是否應有不同的風險溝通方式？風險溝通的內容應

該是什麼？在不同的風險情境下，是否應完全摒除單向式的資訊傳遞？上述各

項水患風險溝通的問題，皆值得吾人進一步再反思。

貳、內容分析

Rollason 等 人（2018） 於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一 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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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在於如何結合專業知識與當地水患居民的經驗，使用參與式方法建

構水患的風險溝通機制，並將民眾置於水患風險溝通的核心。該篇文章中引用

Callon（1999）、Demeritt 與 Nobert（2014）風險如何溝通的模型，並指出從溝

通的方向性、溝通者（communicators）和接收者（receivers）的角色，以及溝

通的目的等皆可發現，資訊傳遞固然重要，但僅是風險溝通之一環，完整的風

險溝通應涵蓋風險對話（risk dialogue）之元素與強調雙向溝通，不僅止於風險

傳遞的單向式教育與告知意涵，實應包含政府傳遞風險資訊給予民眾，以及民

眾回饋政府的雙向往來機制。

以風險溝通之實務現況而言，仍較偏重於從專家或政府單向式地傳遞訊息

給民眾。即使自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89, p. 2）於 1989 年提出雙向式溝通，認為風險溝通是個人、團體和機構間交

流資訊或意見的互動過程（NRC, 1989, p. 21）之後，近年來風險溝通的討論已

逐漸重視雙向互動之概念，意味著風險溝通應著重「對話」、而非「傳話」（吳

杰穎，2016，頁 12）。不過，事實上多數還是時常淪為單向傳播資訊，僅將相關

防、救災資訊或成果「告知」民眾，而不關注接收資訊端的受眾反饋資訊（洪

鴻智，2010，頁 8；洪鴻智、林家鈺，2015；袁國寧，2007，頁 63；Lundgren 
& McMakin, 2013）。

根據 Lindell 與 Perry（2004）提出行為保護決策模型中的資訊溝通過程，

強調風險溝通者應適時提供正確的風險資訊，並瞭解訊息接收者對風險資訊之

需求，藉由適當的管道及訊息內容，幫助訊息接收者作為決策之參考。據此，

風險溝通應該包括：溝通情境、溝通管道、溝通內容、溝通對象，筆者即以此

四面向，試圖再反思 Rollason 等人於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一

文中所倡議參與式水患風險溝通之內涵。

一、溝通管道

Rollason 等人（2018）認為，應透過參與式方法重新思考如何將訊息傳達給

面對水患風險的受眾，並且考慮能夠以哪些形式，使得專業知識互相流通。事

實上，雙向風險溝通的方向性固然重要，但政府更需考量應透過何種管道，將

資訊準確地傳達給不同受眾，讓不同的民眾能夠藉由適合的管道，將意見反映

給政府。

過去公眾常藉由大眾媒體，例如：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等，得知水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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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然而，傳統的風險治理模式常採取由上而下、由專家到民眾的風險傳遞

方式，溝通管道也相對較為單一，忽略風險溝通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一旦這

些溝通管道失靈，風險溝通即告終止。

現代溝通管道則呈現百家爭鳴的多元態樣，例如：FB、Line、Instagram、

Twitter 等社群軟體（鄭宇君、陳百齡，2012），這些新興溝通管道的誕生，讓民

眾有更多反映意見的機會。惟應注意的是，這些溝通管道大多是藉由網路傳遞，

一旦水患等災害發生之際，網路不通等限制因素出現時，就可能無法達成風險溝

通之目的。相對地，如臺灣部分地區目前所採取的社區廣播，或是社區居民與

鄰、里長面對面的里民大會與基層建設座談會，將水患知識、防災技術、溝通內

容等風險資訊傳遞給在地民眾，其功能仍不容忽視，亦可對於推展防災社區有所

助益（劉麗雯，2010）。正因為現代溝通管道的多元性，我們更需反思考量不同

人、事、時、地等因素，以適當的管道將風險資訊傳遞給不同的受眾。

二、溝通對象

Rollason 等人（2018, p. 1671）建議使用參與式的方法進行防治水患的風險

溝通，強調民眾於水患風險溝通中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如何將風險資訊傳遞出

去，且需設想專家和非專家的角色，共同產生水患治理的知識。不過，其僅將

溝通對象簡化為專家和非專家兩類，事實上在這兩類之中，又可再區分為不同

次分類。

以水患治理的非專家而言即為一般大眾，而針對不同受眾的特性，需在風險

溝通機制上有不同之設計。即使現今社會對於民眾反映意見已經盡量降低在制

度上的限制，但是部分民眾可能由於缺乏管道、時間與能力等因素（袁國寧，

2007，頁 61；Paton, McClure, & Bürgelt, 2006），而無法實質參與風險溝通。因

此，即使近年來興起公民參與的民主風潮，但吾人仍需務實地面對社會結構與

條件之差異性。

進言之，誠如 Rollason 等人雖倡議鼓勵民眾參與，仍不可忽略其中公民

身分與條件的多元性，更應考量究竟誰來參加？誰有能力來參加？根據許耿銘

（2018，頁 176）提及社會結構中係由社經條件相對較低與高的民眾所共同組

成，前者接觸公共事務之機會與時間相對侷限（即圖 1 中之 B 群體）；後者具有

較為充裕的能力與時間（即圖 1 中之 A 群體），無形中產生玻璃天花板之障礙

（即圖 1 中之虛線 C）。

05-3-許耿銘_p061-070.indd   65 2019/6/19   下午 05:09:49



66　民主與治理　第 6卷第 1期

A

B

C

圖 1　公民社會結構示意圖。引自〈「公」民參與還是「供」民參與的能源轉型治
理？〉，許耿銘，2018，載於周桂田、張國暉（主編），轉給你看：開啟臺灣能源轉型
（頁 176），臺北市：秀威資訊。

雖然一般不會對於溝通者有明文的限制條件，但其正如玻璃天花板一樣，這

個障礙確實存在於現今社會結構當中，阻礙著雙向的風險溝通。在此玻璃天花

板之限制下，除一般民眾之外，還包括如身心障礙者、長者、小孩、保全對象

等。針對這些不同受眾及其家人，應當設計不同的風險溝通方式。

三、溝通內容

Rollason 等人（2018, p. 1666）提出風險溝通有兩個階段：首先需確認存

在水患風險的區域，其次是讓居住於存在水患風險區域的民眾知道何時可能發

生水患，希望瞭解民眾認為哪些資訊對於他們來說是重要的，並進而提高其韌

性（resilience）。其中，要界定易淹水的風險區域（淹水潛勢區），得透過水利

工程的專業技術。由於災害的風險與損害具有不確定性，過去我們相當仰賴科

技以進行防、救災的工作，但是卻未必清楚每個地方實際的狀況與民眾的想法

（洪鴻智、林家鈺，2015；Samarasundera et al., 2014; Sorensen, 2000）。
甚且，於災害發生之前，民眾即便收到政府所公布的警告資訊，或將進行預

防性撤離，但部分民眾可能基於過去的受災經驗不嚴重，或認為發生水患的機

率很低而不願意配合。誠如 Rollason 等人（2018, p. 1673）認為瞭解在地民眾的

知識與經驗是相當重要的，政府後續開始試圖將居民的背景特性、對於預警系

統的認知與使用需求納入預警系統之規劃，不再如過去「由上而下」地建置預

警系統（洪鴻智、林家鈺，2015，頁 349-350），而是強調從民眾的角度設計。

藉此除了知悉民眾的知識、經驗、脆弱程度與調適能力，更需協助民眾瞭解災

害，以推動避災或減災的相關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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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系統建置之後，倘若政府還是採取政令宣導的風險溝通模式，傳

遞較為專業的艱澀內容時，將使得資訊接收者可能無法理解水患風險的現況

（Rollason et al., 2018, p. 1668），其於接收資訊後所解讀之結果，實際上與政府

水患風險溝通的既定目標有所落差。由此可知，風險溝通的專業資訊內容，除

仰賴政府或專家轉換為庶民語言之外，亦涉及資訊接收者有無轉譯水患專業資

訊之能力。如果雙方對於溝通內容無法以同樣標準解讀或轉譯時，即可能使得

風險溝通出現障礙。

所幸臺灣目前部分的防災資訊已逐漸朝向親民的方式呈現，例如：經濟部水

利署的淹水預警訊息服務，若達一級／二級警戒時會發布簡訊，提醒淹水警戒

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及道路可能已經開始／ 3 小

時內開始積淹水。如果其他防範災害資訊的提供都能如上述般地言簡意賅，讓

普羅大眾清晰易懂，將會讓民眾更清楚知悉災害之狀況。

四、溝通情境

Rollason 等人（2018）在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文中的重

點之一，即為倡議使用參與式方法進行風險溝通。然而，是否所有水患風險情

境皆適用？是否在某些風險情境下，單向式較雙向式的溝通更為合適？

根據 Lundgren 與 McMakin（2013）在環境傳播、安全傳播與健康傳播的

研究中，將風險溝通分為「保護溝通」（care communication）、「共識溝通」

（consensus communication）及「危機溝通」（crisis communication）等三種類

別。在此三種溝通模式中，「保護溝通」係針對大眾的健康與安全的傳播，強調

說明風險原因，溝通的內容主要是經由科學研究驗證過的資訊，以及資訊接收

者相對可以接受的風險管理方案，例如，政府對於一般民眾宣導的防、救災教

育，屬於較為單向式的風險溝通方式；「共識溝通」在於強調鼓勵利害關係人

參與風險議題的討論，藉由平衡各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希望產生各方共識，以

獲致大家都能接受的風險治理策略。此種模式，可被視為著重雙向式的風險溝

通；而「危機溝通」則是指在風險發生之後的緊急情況中，整個環境存在威脅

和不確定感，政府需要立即告知大眾如何應變可能的意外災害，因此，是具有

高度時效性的風險溝通方式，以確保民眾可以在最短時間之內獲得相關訊息，

並採取必要性的減災或調適行為。

由此可知，風險溝通不僅限於承平時期的資訊往來，尚應包含災害發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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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急應變。於面對水患災害的當下，政府常面臨時間的壓力，必須立即且快

速地進行風險溝通，應採取單向式的資訊傳遞以提醒民眾因應作為等資訊，恐

難如災害發生之前有較為餘裕的時間，可以採取參與式的雙向溝通。因此，風

險溝通的情境，亦是決定溝通方式的影響因素之一。

參、結論

Rollason 等人（2018）共同發表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一

文之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風險溝通能促進調適行為與韌性，特別是透過參與式

的溝通型態，能夠更為瞭解民眾的觀點與意見，俾利共同避免與減少水患災害

之衝擊。惟筆者認為，該文從省思風險溝通的觀點倡議參與式溝通，雖然有其

必要性，但仍有值得再反思之處。

以溝通方式而言，傳統對於災害的風險溝通之分析，多著重在資訊傳遞的

面向，認為給予民眾相關足夠的災害資訊及宣導教育，即可增進其水患調適行

為。由於近年來淹水的頻率與強度皆有增強的趨勢，民眾對於水患已有一定的

瞭解，如果政府藉由與民眾雙向式的風險溝通，才得以更深入瞭解民眾的想

法，甚而促使人們從事水患的調適行為。建議未來風險溝通的模式應從「傳遞

式」轉變為「對話溝通式」的雙向風險溝通模式，方能改善民眾與政府間溝通

的不對等情形。然而，採取雙向風險溝通模式，雖然亦符合公民參與機制的要

求，但在實際運作時，宜需同步考量管道、對象、內容與情境等風險溝通因素。

從溝通管道觀之，相較於傳統大眾媒體，社群軟體的普及確實有助於以更多

元的管道進行風險溝通，但需考量數位落差與在地性之因素；其次，應鼓勵更

多民眾參與風險溝通，但亦需考量社會背景與條件等因素，是否會造成玻璃天

花板之非制度性條件，阻卻民眾實質參與風險溝通；再者，過於制式或專業性

的溝通內容，必須考量民眾的吸收或解讀能力。此外，並非每種風險溝通情境

皆適合雙向溝通，尤其是災時的緊急應變，單向式的風險溝通模式方能因應時

間壓力。

整體而言，Rollason 等人從實證資料中試圖翻轉過去單向的溝通模式，而建

議採取雙向的溝通方式。惟因水患的風險溝通包含許多面向，並未有放諸四海

皆準的原則，仍需依照不同的災害條件，於採取溝通方案之際，再審慎省思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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